
 

南京体育学院文件  
 

校人发〔2018〕20 号 
 

 

关于李金宝等十八位同志任职资格的通知 

 

校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经南京体育学院教师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审，李金

宝、张明、赵琦三位同志已具备教授任职资格；王凯、叶小瑜、张

媛、康晓磊、景涛、蔡明明、吕园欣、李强、吴继魁、张杰、赵杰、

殷怀刚、渠彦超（学生思政）、喻菊（学生思政）十四位同志已具备

副教授任职资格；魏宁同志已具备高级实验师任职资格。以上人员

任职资格从 2018年 10 月 30日起算。 

特此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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